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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入党誓词
　　  红军时期：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要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十二大以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本刊特稿】
编者按：不久前，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偏离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打着各种旗号，对一些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进行肆意歪曲、否定甚至诋毁，造成了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关注与抵制。
即将到来的4月5日“清明节”，也是我们祭奠革命先烈、传承革命遗志、发扬革命传统的重要节日。值此，本刊选用了《亵渎革命先烈就意味着背叛》一文，意在缅怀革命先烈，让先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永远奋斗在先烈的事业里。
亵渎革命先烈就意味着背叛
姬建民
近些年来，亵渎先烈英灵似乎成为一种“时髦”，且“怀疑一切”
大有蔓延之势。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与警觉，也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抵制与批判。 
    譬如，舍身炸碉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1948年5月25日，董存瑞在隆化战斗中爆破敌人一座桥上碉堡时，发现没有安放炸药包的位置，眼看总攻马上开始，他毅然托起炸药包顶在桥身，猛拉雷管，炸毁碉堡，完成任务壮烈牺牲。部队授予他“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现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雄伟的纪念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存瑞的战友、战斗英雄郅顺义2005年去世，享年87岁。老英雄在弥留之际说：“社会上有些宣传媒体太随便，不一定什么时候波及到董存瑞，应该对董存瑞的壮举做一个公证。”想不到老英雄走后的7个月，真就有人在董存瑞身上做起了文章。2006年第8期《大众电影》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文章，怀疑董存瑞英雄事迹的真实性，说成“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 
幸有大量的历史镜头和诸多董存瑞生前战友的回忆为证，详细记述了董存瑞炸碉堡时的情况，洗清了有关对董存瑞的臆断玷污。幸有当年亲眼见到董存瑞炸碉堡的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80多岁高龄的老战士，联合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隆化中学，以侮辱、诽谤董存瑞英雄形象为由共同将《大众电影》杂志以及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董存瑞》导演郭X告上法院，才得以挽回了英雄的荣誉，告慰了先烈的英灵。 
又如，抗日女英雄赵一曼：1935年担任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

委员，率领抗日健儿奋勇杀敌，威震敌胆，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她在《滨江述怀》里表白自己志向：“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5年11月18日，赵一曼负伤失去知觉被捕后，敌人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得抗联的活动情报，多次进行刑讯，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但得到的回答都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赵一曼1936年8月2日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1岁。 

对这位著名的抗日英雄，人民群众历来敬仰之至。但2009年7月，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石耿立著《遮蔽与记忆》一书，其中《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一文，作者自称引用了三份所谓的日伪历史档案，详尽记载了赵一曼烈士遭受电刑之后，身体各器官，尤其是性部位的生理反应。其细微和详尽,有如生理解剖和医学实验报告!《遮》书出版后，新浪网、网易网、中华网等知名网相继转载。大多数网友表示愤慨，但极少数无耻之徒却跟帖说：“这要拍成电影就更好看了”，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对此，赵一曼的孙女陈红认为：创作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理
应依据客观事实，并尊重被创作者的人格尊严。不能为制造所谓“轰动效应”，仅凭道听途说或不经认真查证、核实即随意进行创作。尤其是在对赵一曼烈士受刑之后的性器官进行详尽文字描述的内容时，更须格外慎重。石耿立身为作家、教授，缺乏最起码的创作责任心和伦理道德观，不但将此侵权文章提供给被告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还与被告新浪公司、网易公司合作，在其经营的网站上进行连载并提供手机下载，并同时将此文提供其他媒体以不同形式进行转载、传播。文汇出版社是正规出版机构，对其出版的书籍内容居然不经认真核实，其行为令人愤慨。被告石耿立是侵权文章的制造者和主要传播者，具有侵权的故意，是本案的主要侵权者，应当承担侵权的主要民事责任。但石耿立在博客上辩解“这是散文，不是报告。作者有自己的创作自由。”陈红说：“难道历史档案也可随意创作吗？”2009年12月，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和尚志市烈士纪念馆先后致函陈红，对作者和出版社的行为表示愤慨，坚决支持她的诉讼，“以澄清谬误，捍卫烈士的尊严。” 

对作者引用的档案资料真伪问题，北京市自然律师事务所袁宏姝律师接受了陈红的委托。袁律师经向中央档案馆及其他党史研究部门详细调查取证后，向人民法院提交了12份证据，证明石耿立所写文章中引用的所谓“日伪档案”根本没有史实依据。尚志市烈士纪念馆负责人还特别指出：“石耿立的文章内容涉嫌侵害了赵一曼烈士的人格尊严。我馆从建馆至今的馆藏历史档案资料和相关专家学者历年的研究工作中，至今未发现石耿立文章所引用的日伪档案及其记述详尽的实施电刑资料存在。” 

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耻！如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搞不出精品就“炒作”，“炒作”不出来就“造假”，以侵害英烈的人格尊严为代价去获取所谓的“文学卖点”、“轰动效应”。只要能出名，能出点击率，能有轰动效应，就什么无德事都敢干，当属狗彘不如！ 
不过，案件也反映出一个明显问题，即假如出版社在编辑、审查稿
件时，能够认真履行职责，是很容易发现该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失实内
容。特别是对赵一曼烈士受刑之后的性器官进行大量、详尽文字描述的内容，侵害了赵一曼的人格尊严，完全应该予以删除。但文汇出版社却出版发行该侵权作品，并与被告新浪公司、网易公司合作进行连载并提供手机下载，使侵害结果进一步扩大。这个倾向问题不能不引起出版部门重视。 

再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阎锡山匪军突袭云周西村，刘胡兰不幸被捕。敌人要刘胡兰说出是谁杀了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和谁是共产党员。刘胡兰等人慷慨激昂，对敌人痛加斥责。敌人凶相毕露，一连杀死其余５位被捕者后，再次逼问刘胡兰。刘胡兰怒视敌人：“我咋个死法？”“一样！”话音刚落，刘胡兰大步走向铡刀，躺在已经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铡刀下面：“来吧，共产党员不怕死！”刘胡兰牺牲时，还不到１５岁。１９４７年２月，《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刘胡兰烈士的光辉事迹。毛泽东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对此，又有不甘寂寞的人出来“研究成果”了。2007年1月12日

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其博客发布了一篇题为《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博文称，大家耳熟能详的烈士刘胡兰，并非被国民党所害，而是死于乡亲们的铡刀之下。文章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博文在短短两天时间内点击量就超过二十多万。继而，《新民晚报》发表文章称，据这位副教授披露，烈士刘胡兰并非被国民党所害，而是死于乡亲们的铡刀之下。阿忆的博客倒是“风光”，但先烈的英灵却遭受到玷污。先烈有灵，情何以堪！ 
    幸而村里见证过当年刘胡兰就义场面的还有高二成和白天广两位

老人。他们证明并没有接受过什么采访并证明了烈士就义的壮烈。可惜阿忆副教授身为大学教师，本应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然而，明知道道听途说的消息不可靠，还是将耸人听闻的“消息”在网上发布，给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和先烈的光辉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加剧了当今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存在的信仰危机。 

现在确有这么一种历史研究趋势，有人专在无中生有的“消息”上做文章，搞大胆假设、人为臆造，以摧毁打碎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为“快事”、“能事”。这也是导致社会上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不可不察。 

还如，志愿军英雄邱少云：1952年11月11日，邱少云所在连队在朝鲜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作战中担负突击任务，并奉命于夜间在距敌60米的山脚下潜伏，以待次日傍晚发起突袭。12日11时，他的潜伏地不幸被敌盲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为了不暴露部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的巨痛，直至牺牲，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此次作战的胜利。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英雄的名字被镌刻在391高地主峰的石壁上万古留存。为了传承先烈精神，记载烈士事迹的《我的战友邱少云》一文，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第九册的课文。 

对此英雄事迹，安陆市乡村教师廖忠明称“课文内容不符合战争逻辑”，至少有三处内容不符合军事常识：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半个多小时，居高临下的敌人大白天为什么不能发现目标？邱少云随身携带的武器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不爆炸？邱少云是如何做到至死不暴露目标？云云。 

不能不让人佩服通晓“战争逻辑”的这位教师，让人们还就以为邱少云可能是位“人造英雄”，更何况小学生在他的“教育”下也产生对“假英雄”的疑惑。幸有与邱少云共同参战的战友们回答了这个“战争逻辑”：一是我方火力的掩护，遮蔽了敌人的视听；二是当天浓雾，影响到敌人的视野；三是邱少云携带的冲锋枪与子弹不是炮弹,子弹一般是黄铜制成，黄铜的熔点是1236度，子弹不可能爆炸；四是燃烧弹不是直接命中邱少云，而是将荒草引燃，导致邱少云的衣服着火。邱少云把枪弹压在身下，双手抠进泥土中，放弃自救，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面对那些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想，究竟是邱少云及其战友们“作假”，还是这位乡村教师不懂“战争逻辑”为何物？！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有意无意地

在亵渎先烈的英灵？难道这一切只是因为无知？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和强大，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使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多年来，革命先烈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精神情操，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创建繁荣富强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支撑，岂容随意践踏亵渎？还应看到，外国敌对分子最担心的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而是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薪火相传。所以，他们总是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通过各种渠道刻意歪曲我们的历史，试图让我们自我否定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志。有些人恰恰在迎合这种政治气候，把视点放到猎奇与事件的枝节末梢上，以打破矗立于我们心灵中的精神雕像为乐事，让无耻、丑陋、自私和卑鄙代替良知、善良、正义和崇高。对此，如果我们失掉政治警觉，就可能铸下政息人亡的历史大错。 

令人痛心的还有，目前一些烈士陵园因缺乏管理而被冷落、遗弃，甚至被商业化，如湖南怀化烈士陵园除了三座孤零零的纪念碑外，周围杂草丛生；洛阳市烈士陵园8个区中的6个区被开发成为商业墓地，287名烈士陵墓被毁；河南泌阳在烈士陵园范围内建官员别墅群，等等。 

亵渎英雄，就是亵渎历史。亵渎先烈的英灵，就意味着背叛！为了新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一切新闻出版和舆论管理部门理应依法负起责任，不使亵渎先烈的文字影像印行；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理应自觉抵制亵渎英雄的乌七八糟的精神污染，并依据法律保护英雄与先烈的尊严，还英雄先烈们一方洁净的天地！ 
             （作者系沧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市文联原党组书记）
【沧州英烈】
冀鲁边区的革命元勋——马振华
马振华，曾用名李之如、李泽民，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今千童镇）后韩村。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秋，任津南特委特派员，以卖文具为掩护，宣传抗日，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在此期间，参加并领导了马颊河农民暴动。七七事变后，津南工委根据中央北方局指示，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夏，奉命转到地方工作，先后任盐山县委书记、冀鲁边区战委会主任、冀鲁边区特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津南地委书记等职。1940年9月12日在宁津县薛庄召开干部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400多日伪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烈士，经上级批准，宁津县曾改为振华县。
骁勇善战的指挥员——常德善
常德善，1912年出生于山东省峄县（今江苏省邳州市）邢楼镇大堌村，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营、团长，红六师参谋长，在湘鄂川黔等苏区的斗争中屡建战功。1934年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战功卓著。1936年入延安红军大学及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初随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挺进冀中，被留下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曾组织指挥任（丘）河（间）大（城）战役、青（县）大（城）战役、津浦路和沧石、交泊公路破袭战等。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时，他与政委王远音带领二十三团与敌周旋。同年6月8日，在肃宁县雪村与敌遭遇，激战中与王远音同时牺牲。1962年烈士遗骨移至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元帅为他撰写碑文，誉为“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沧州党史大事】
建国前发生在四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
1923年4月  沧县北小庄团支部建立  刘格平在沧县北小庄（今名正道村，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建立团支部，刘义元任支书。

1932年4月  廖华到沧州巡视党的工作  中共天津市委委员、津南巡视员廖华（原名陈继周，福建莆田人，曾化名王永福、李永福、老夏等）来沧州巡视，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到沧县、庆云等地恢复建立了党的组织。廖华还在沧县二中召开党团会议，研究继续开展反日反蒋斗争问题。

    1933年4月  中共津南中心县委成立  根据河北省委指示，中共津南中心县委在沧县城里神门口村沈士敏家中成立。廖华主持会议，组织分工是：俞思荣任书记，刘格平任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吴建华任宣传委员，贾树清任青年委员，交通邸玉栋。会议确定刘格平、吴建华分别负责津浦路东、西各县。会上，还同时成立了共青团津南中心县委，贾树清兼任书记，孙振东（今名孙亚光）任宣传委员，张逸云任组织委员。津南中心县委的活动范围包括沧县、盐山、南皮、东光、献县、交河等18个县。其任务是：恢复统一沧州党的领导，巩固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和影响，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利用一切宣传机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组织和武装民众到前线去抗日救国。

    1934年4月  马颊河农民暴动  为反抗国民党庆云县政府私吞修河公款，转而向群众重征修河款，中共津南特委、庆云县委在庆云县组织发动了马颊河农民暴动。15日晚至16日晨，刘格平、邸玉栋参加了在庆云县西安务村召开的庆云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公开号召群众反抗，到国民党庆云县政府请愿。17日晚、18日凌晨，国民党庆云县警察局和保安队逮捕了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和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18日上午东林庙会，刘格平借戏台讲演，揭露反动政府的罪状。在党员们的组织下，数千名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20里远的庆云县城进发。沿途村庄群众在党组织发动下，闻讯参加。在群众斗争面前，国民党庆云县长同意了释放胡恒熙、张笃骞等8项条件。18日晚，刘格平、邸玉栋、胡恒熙召集有关军事人员开会，决定借机搞武装暴动，组织自卫军起义，建立苏区。19日，胡恒熙、张笃骞组织群众在板营镇附近的皂王桥（今马颊河上的枣林桥）召开大会，会后到马颊河工地游行，痛打板营镇警察分局长。20日，在严家务大集上公开宣布成立农民自卫军。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3人被击伤。刘格平等17名党团员和斗争积极分子相继被捕，后押往北平宪兵三团，分别被判了徒刑。

1938年4月 1日  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成立  冀中区召开政治主任公署成立大会，李耕涛任主任。不久，改由吕正操任主任，李耕涛任副主任。会议明确了政权的性质，所设机构，并宣布了四项施政方针。

21日至5月2日  冀中区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召开，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  冀中区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在安平县城召开。根据北方局指示，将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任书记，鲁贲任副书记。会议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大力发展抗日军队、建党建政及群众工作，均做出了重要决定。

26日  河北省委派干部到冀鲁边区工作  为加强边区领导，河北省委派李启华、杨靖远、史甄、赵焕文、吕器（又名杨希玲）到达边区。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李启华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地方党的工作，史甄、赵焕文留部队做政治工作，吕器任政治部宣教股文化干事。

  1939年4月1日  建国县建立  由献县东三区（崔尔庄、杜生、韩村）和河间县景和、黎民居两个区及交河县的少数村庄组成的建国县中心县委，在相国庄村（今属沧县）正式成立，领导青县县委、交河县工委。肖实（焦守健）任书记，胡云初任县长。1940年下半年，改建为建国县委。

23日至25日  齐会战斗  河间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及伪军，向八路军一二○师一部驻地河间县齐会村进攻。一二○师在师长贺龙的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经3昼夜激战，毙敌700余人，俘日军7人，缴获大量弹药物资。在战斗中，敌人施放毒气，贺龙师长中毒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亲临前线抢救伤员，把战地手术室设在距齐会前线7里的屯庄，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和治疗。齐会战斗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大大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抗战情绪。

1940年4月  冀中区进一步开展挖道沟、改造地形斗争  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1942年4月27日  冀中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牺牲  回民支队在交河县陈庄（今泊头市压枝陈庄）一带遭交河、泊镇千余敌人袭击，在大李村激战一日，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毙伤敌200余人。黄昏后突出重围。战斗中，郭陆顺头部中弹，不幸牺牲，年仅28岁。
本月  冀中八分区布置反“扫荡”工作  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副司令员孔庆同与地委领导人金城、罗玉川、阎子元等召开会议，组成反“扫荡”指挥部，研究反“扫荡”措施，并对指挥反“扫荡”做了具体分工。

本月  冀中八分区各县动员群众大规模挖地道，为坚持长期残酷环境创造条件。

本月  山东分局巡视团视察边区  于寄愚任团长，彭瑞林任巡视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后巡视团干部全部留在边区工作。

本月 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调整加强冀鲁边区领导机构  任命王卓如为区党委书记（暂未到职），李启华为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张晔为组织部长。邢仁甫为教导六旅旅长兼军区司令员，周贯五为政委，黄骅为副旅长兼军区副司令员，陆成道为参谋处长。一地委书记杜子孚，一专署专员石景芳；二地委书记郝炬，二专署专员孙子权；三地委书记李广文，三专署专员王道和。

1943年4月10日  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有关整顿金融、发行北海币、推挤法币的指示  决定自本年5月起，在全区发行北海币钞，并确定其为冀鲁边区单一地方本位币。

1944年4月  东（光）南（皮）县建立  渤海区党委决定东光（含吴桥）、南皮两县合并建立东南县，刘干任县委书记，张华墀任县长。

1945年4月30日  任丘全境解放  从4月28日开始，冀中八、九分区部队发起任（丘）河（间）战役。战役从围困任丘城开始。30日凌晨，受困日伪军乘八路军调整部署之际，弃城向河间逃窜。任丘全境解放。

1946年4月  渤海一分区经过各县自下而上选举产生3名“国大”代表  分别为一专署副专员王沛云、一地委宣传部长燕明、第一工商监委傅炳翰。

1947年4月  冀中八分区地方部队战绩显著  本月共作战46次，毙伤俘敌人299人，攻克据点4座，缴获大量武器。

本月  靖远县群众踊跃支前  靖远县动员1200多人的担架队，赴山东支援孟良崮战役。战役结束后，担架队分两路在鲁中、胶东，继续支前。担架队支前3个月，有12人立特等功，33人立一等功，50人立二等功，70人立三等功。7月，胜利返回。《渤海日报》誉该担架队为“万里长征担架队”。

1949年4月8日  渤海一专区全力支援渡江战役  投入大车44000余辆，历时一个半月，完成6000万斤的军粮运送任务。
【本刊特讯】
沧州市委召开党史工作会议  以五大举措助推党史工作科学发展

3月17日上午，沧州市召开全市党史工作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继中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建华主持会议，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对2010年全市党史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安排部署了2011年的工作，对全市8个党史工作先进集体、20名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各县（市、区）委、渤海新区、开发区、高新区工委分管领导，各县（市、区）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和市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直部门（单位）分管领导和党史工作联络员共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市委高度重视党史工作，以五大举措助推党史工作科学发展。1、以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为核心，研究出台《中共沧州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任务，健全和落实党委领导党史工作的制度，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党史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2、把党史工作作为党委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委（党组）党建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与党建工作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一起奖惩。3、以开发保护党史资源为基础，对党史遗址实行分级管理，出台党史遗址管理意见，不断加强对党史遗址的管理、保护和利用。4、创办好两个载体。即《鉴政沧州》党史内刊和“沧州党史网站”，开展经常性的党史宣传教育。5、建立两支队伍。在各部门各单位，包括高校、党校等，建立党史研究员、党史工作联络员队伍，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支持党史工作，构建“大党史”格局，让党史工作“活”起来，形成全市学党史、讲党史、用党史的浓厚氛围。

【信息窗】
△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到市公安局警卫处进行党史知识宣讲  3月16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到市公安局警卫处进行沧州党史知识宣讲，并与干警们一起交流互动，教育效果明显。

△市贸促会开展经常性党史讲座  值《中国共产党历史》一卷二版和二卷一版出版之际，市贸促会党组及机关党支部，把“学党史、知党史、用党史”作为迎接建党90周年、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每周用半天时间，集中党员讲读《中国共产党历史》，收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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